
证券代码：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临 2023-106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或“瑞茂通”）的参股子公司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通物产”）和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煤供应

链”），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本次公司为德通物产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194 万元，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900 万元。 

 公司拟为陕煤供应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是否涉及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预测担

保额度（万元）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已提供担保余

额（万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

司 
13,524 5,194 4,90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的参股公司德通物产同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银

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海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077551070320230081，公司持有德通物产 49%的股权，

建德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德市城市建设”）持有德通物

产 51%的股权，公司为德通物产提供不超过 2,45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建德市城市建设为德通物产提供不超过 2,55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的参股公司德通物产同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

“澳门国际银行杭州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澳

门国际银行杭州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6130202312050238C-1，

公司持有德通物产 49%的股权，建德市城市建设持有德通物产 51%的股权，公司

为德通物产提供不超过 2,744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建德市城市建设

为德通物产提供不超过 2,856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持有陕煤供应链49%的股权，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陕煤集团”）和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煤股份”）共持有陕煤

供应链51%的股权。陕煤供应链拟向银行申请授信，授信额度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万元，陕煤集团和陕煤股份拟在不超过229,500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内为陕

煤供应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拟在不超过220,500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内为陕

煤供应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事项以各方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上述担

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后仍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

案》。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2MA2HY5U306 

成立时间：2020 年 6月 1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溪头路 168号 4楼 403室 

法定代表人：林晓婷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石

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用

钢筋产品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橡

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

销售；金属矿石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润滑油销售；耐火材料销售；石油制

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经营；化肥销售；肥料销售；农、林、

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饲料原料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保温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陶瓷材料销

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电子元

器件批发；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

赁；通讯设备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贸易代理；



采购代理服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潜水救捞装备

销售；再生资源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22年度）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907,411,406.24

元；负债总额为 741,958,393.56 元；净资产为 165,453,012.68元；营业收入为

1,503,524,848.26 元；净利润为 6,471,169.18 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 2023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959,489,628.21元；负债总额为 788,896,312.58 元；净资产为 170,593,315.63

元；营业收入为 1,132,171,013.71元；净利润为 5,140,302.95元。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与瑞茂通关系：德通物产为瑞茂通的参股子公司。瑞茂通持有德通物产 49%

的股权；建德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德通物产 51%的股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德通物产与瑞茂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8MA6X3K6K0G 

成立时间：2019 年 8月 26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神舟七路 166号陕煤研究院

2号楼 103 室 

法定代表人：李策 

注册资本：4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货物进出口；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



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水路普通货物运输；公共铁路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被 担 保人 最近 一年（ 2022 年 度） 财务 数 据如 下： 资产总 额 为

13,198,433,562.87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8,169,469,620.23 元 ； 净 资 产 为

5,028,963,942.64 元 ； 营 业 收 入 为 38,365,230,378.24 元 ； 净 利 润 为

173,140,493.32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 2023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13,119,473,051.18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7,928,208,280.19 元 ； 净 资 产 为

5,191,264,770.99 元 ； 营 业 收 入 为 31,360,877,675.67 元 ； 净 利 润 为

150,238,369.12元。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与瑞茂通关系：陕煤供应链为瑞茂通的参股子公司。瑞茂通持有陕煤供应链

49%的股权；陕煤股份持有陕煤供应链 45.33%的股权；陕煤集团持有陕煤供应链

5.67%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陕煤供应链

与瑞茂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甲方”） 

被担保人：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债权人：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乙方”） 

担保金额：2,45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本合同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的债务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乙方实现债权



（含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本合同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后叁年止；如主合同项下主合同债务人有多笔债务或对一笔债务约定 

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至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笔或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后叁年止。 

（二）《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被担保人：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债权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担保金额：2,744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履行的 49%的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 49%债权本金人民币贰仟柒佰肆拾肆万元整（RMB27,44

0,000.00）及利息（包括正常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补偿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差旅费用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因

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担保方式：  

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确认，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

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



等任何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而无需先行对债务人或主合同项下债权的其他担保进行处置或追索。 

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主债务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

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

三年。 

3、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延展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或补充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三）关于公司拟为陕煤供应链提供担保的事项，目前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提交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

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

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办公会根据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在上述总担保额度范围内

进行调剂使用，并根据业务实际需要调整担保方式，签署担保文件，具体事项以

各方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被

担保方申请融资主要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董

事会判断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

项认为：本次担保预测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以及 2023年度公司的战略部署，

有利于增强全资及参股公司融资能力，确保其良性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整体利益。同时各被担保对象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此次担

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测的事项，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

事项认为：本次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增强参股子公司的融资能力，

确保其稳定发展，被担保对象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288,537.6750

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64%。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987,928.6750 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1.59%。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30 日 


